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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港置业有限公司组织的福州港航国际物流中心项目（投资建设及招商运营一体化）（招标编号:E3501810102802211001），现就投标人提出的疑问，答复如下：
一、问题：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20点“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254670817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为251570700元，勘察费为249888元，设计费为2715229元，暂定金额为7462302元。”“③暂定金额:暂定金额为7462302元，其中:1.暂列金:7327302元;2.工程建设其他费:按135000元包干。”请问：（1）本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是否包含了暂定金额中的暂列金7327302元，但不包含工程建设其他费135000元？（2）若按上述金额报价会发生暂定金额+设计费+勘察费+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报价之和不等于投标总报价的情况，请考虑是否修改。
回复：（1）是。（2）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二、问题：专用合同条款中17.3 工程进度款与过程结算付款17.3.1 付款时间第3点“承包人应为本工程的履行在当地设立专户,实行专款专用，除另有约定外，所有工程款结算以及与工程有关的支出均通过该账户进行。为项目设立的银行专户，开户前必须征得发包人同意。专户监管实行双印鉴制度。即承包人在办理项目支出时签发的付款凭证，必须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时加盖银行预留印鉴，承包人方将专户上的资金转入需付款的合同单位。”请问：其中“专户监管实行双印鉴制度”即承包人在办理项目支出时签发的付款凭证，必须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时加盖银行预留印鉴，承包人方将专户上的资金转入需付款的合同单位。按上述条款规定，每笔付款要拿着支票去银行办理，极大降低了工作效率。建议修改专户的资金支付方式，由承包人设立共管账户，发包人持有共管户的一个u盾，每一笔资金支付通过发包人u盾复核的方式支付，从而减少因线下付款导致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回复：专用合同条款中17.3 工程进度款与过程结算付款17.3.1 付款时间第3点修改为“承包人应为本工程的履行在当地设立专户,实行专款专用，除另有约定外，所有工程款结算以及与工程有关的支出均通过该账户进行。为项目设立的银行专户，开户前必须征得发包人同意。
专户监管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具体方式以招标人确认为准：（1）第一种：实行双印鉴制度。即承包人在办理项目支出时签发的付款凭证，必须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时加盖银行预留印鉴，承包人方将专户上的资金转入需付款的合同单位。（2）第二种：实行共管账户制度。发包人持有共管户的一个u盾，承包人在办理项目支出时，每一笔资金支付通过发包人u盾复核的方式支付。”
三、问题：招标文件的投标函附录是否修改增加合同条款号？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四、问题：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第17.3.1款第（一）点工程进度付款中未明确发生变更时，变更部分的支付方式。建议按照《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第十条第（三）点“确认增（减）的工程变更价款作为追加（减）合同价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支付。”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五、问题：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第5.1.1款第（8）⑥点“承包人逾期交付工程设计文件的违约金：因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未能按期完成并提交成果、设计文件或变更设计的，每延期一天，发包人将按设计费签约合同价的2‰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超过 30 日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与第11.5款“承包人引起的工期延误的逾期竣工违约金的约定：关键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万元，……”重复约定设计逾期违约金，为避免冲突，建议在第11.5款补充修改为：“承包人引起的工期延误的逾期竣工违约金的约定：设计关键节点工期违约金按专用合同条款第5.1.1款第（8）⑥点，其他关键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万元，……” 
回复：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第11.5款补充修改为：“承包人引起的工期延误的逾期竣工违约金的约定：设计关键节点工期违约金按专用合同条款第5.1.1款第（8）⑥点，其他关键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万元，……”。
六、问题：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第17.2.1款“预付款担保（银行保函或保险保函形式）为前提，若承包人未提供预付款担保，预付款将不予支付”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国务院部门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的通知》（工信部联运行〔2017〕236号）“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行政机关新设立涉企保证金项目，必须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之外的涉企保证金，一律不得执行”，其中预付款担保已清理出涉企保证金目录。故建议已有履约担保即可，无需重复提交预付款担保。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七、问题：《投资合作协议》第6.3条“房屋销售部分，甲方对房源采用分批销售的方式，首批销售的房源总面积不少于 10000㎡，届时以甲方书面要求的房源总面积为准，纳入房屋销售完成率考核的为首批销售的房源。”但第6.2条“考核周期：房源取得预售许可证并对外正式开盘之日起6个月为考核期”“处罚违约金额（人民币）：10000 万元×（75%- 完成率）”，存在考核周期内因分批销售而无法完成考核要求的情况（如首批开盘不足75%，6个月后第二批才开盘，此类情况不可能完成指标），故建议在6.2条后补充“如甲方分批销售则考核周期延长至最后一批房源取得预售许可证并对外正式开盘之日起6个月为考核期”。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八、问题：工程总承包合同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中“(五)工程建设其他费结算方式”规定“按下列约定结算:①临时用电项目按13.5万包干。②结算同建筑安装工程费结算方式。”而临时用电结算按建筑安装工程费结算可能不相适应，建议修改临时用电过程支付及结算方式。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九、问题：《投资合作协议》第1.1.7 条“‘竣工日’：指乙方完成投资范围内的项目建设后，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并经甲方组织建设各方验收合格的日期。”与《工程总承包合同》专用合同条款第18.3.5款“实际竣工日期：经验收合格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以最后一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冲突，考虑到《工程总承包合同》表述更准确，建议《投资合作协议》第1.1.7 条修正为《工程总承包合同》专用合同条款第18.3.5款的表述。 
回复：《投资合作协议》“第1条定义及解释”中的“1.1.7 ‘竣工日’：指乙方完成投资范围内的项目建设后，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并经甲方组织建设各方验收合格的日期。修改为“1.1.7 ‘竣工日’：经验收合格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以最后一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
十、问题：《投资合作协议》第1.3条“本协议的组成和解释顺序”和《工程总承包合同》专用合同条款第1.4款“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回复：以《投资合作协议》中的解释顺序为准。
十一、问题：考虑到招标公告第3.9条“（5）本项目投资和招商运营工作由投标人负责或主体工程施工分包单位负责；”建议履约担保也允许负责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分包单位直接向发包人提交。
回复：《招商运营合同》中的履约担保可由负责投资和招商运营工作的单位提供。建设工程的履约担保由工程总承包单位提交。

